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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展览场地使用申请表

	申请方
（院系/部门）
	
	申请人
	

	主办院系/部门意见
	（院系/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单位公章）
	申请人联系电话
	

	场地使用日期
	
	使用时间段
	

	展览/活动主题名称
	
	展览/活动地点/人数
	

	展览/活动说明（包括：展览/活动主要内容、活动议程和参与人，有无校外嘉宾参与）



	场地使用须知（签署申请表视同同意遵守须知内容）

1、 申请方应自行负责展览搭建、安装、拆卸、搬迁及善后等工作。申请方所有展览和设备安装工作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消防及环保的规定。在施工时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噪音、粉尘、建筑垃圾等污染，及时清理因施工产生的垃圾。申请方确保整个施工过程和展览过程不得影响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及读者活动。申请方进行上述活动时，应按图书馆指定时间段开展工作，应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并听从图书馆人员的安排及指导。
2、 申请方不得对图书馆区域的形象、布局、建筑结构、基础设施设备等进行任何形式的变动和修改。申请方应在布置现场前一周向图书馆提出申请并办理相应手续。如需在该场地内使用图书馆其他设备应提前申请，活动结束后申请方应将所有使用物品按原状归还图书馆。如出现使用物品及场地损坏，申请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向图书馆照价赔偿。
3、 申请方保证下列物品严禁进入图书馆场地：
（1） 国家规定的所有危险易燃易爆品。
（2） 未经海关同意的进口的物品。
（3） 其他任何影响图书馆正常运作或被有关部门禁止的物品。
4、 申请方保证使用图书馆场地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合法且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若由此导致纠纷，则责任和法律后果由申请方全部承担，若由此导致图书馆损失，申请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5、 如在展览期内出现因申请方原因造成图书馆场地设施损坏、发生事故等严重违反场地使用规定的情况，图书馆有权中止展览及要求申请方对场地、设施恢复原状，赔偿给图书馆造成的损失。
6、 遵守场地使用时间，活动结束需带走一切与活动相关的物品及垃圾，并将场地恢复至使用前的状态。
7、 图书馆仅提供展览场地，活动内容与版权问题需由申请方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把关并签字，线上线下若出现侵权和不法内容，均由申请方所属单位全权负责。
8、 展览场地仅接受校内单位组织的教学科研、学术研究相关活动，不提供培训类活动服务。
9、 申请方须提前一周将电子版《图书馆展览场地使用申请表》发送至邮箱：tsg@ruc.edu.cn，纸质版申请表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请提交至图书馆407办公室。图书馆联系电话：6251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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